
南投縣議會第 19屆第 1次臨時會提案 

提 案 人：羅美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設 1號 

連 署 人：廖梓佑、陳宜君、蔡銘軒、簡賜勝 

案    由：建請縣政府針對公共設施保留地長期限制使用，卻無

法編列預算予以徵收乙事，研議解編或區段徵收，以

符民益及政府公信。 

理    由：南投十三鄉鎮均存在甚多在都市計畫內編定為公共設

施保留地之未徵收土地，長期以來，地價低迷且使用

受諸多限制，造成地主有苦難言，且對政府都市計畫

之規劃多有非議。建請縣政府體恤民意予以解編或比

照宜蘭縣政府以區段徵收方式，一方面還地於民，另

一方面無償取得公設地，以達社會多贏之局面。 

辦    法：建請縣政府採納辦理。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：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